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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玉溪市江川区六十亩水库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

你局申请审批的《玉溪市江川区六十亩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我局2025年8月4日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批复如下：

工程基本情况
六十亩水库工程位于江川区九溪镇西南九溪河二级支流马底河下段，工程占地224.55亩（其中，永久占地150.9亩），为小（1）型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项目取得了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十亩水库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玉发改农经复〔2024〕28号），项目代码：2301-530403-04-01-246916。六十亩水库工程正常蓄水位1776.53米、死水位1766.39米，总库容102.6万立方米，正常库容87.7万立方米，兴利库容为50.9万立方米，死库容为36.8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为17060.08万元，工程建设内容由水库枢纽工程和渠系（管道）工程两部分组成，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溢洪道、导流输水隧洞组成，渠系（管道）工程主要建设一条长4.3千米的输水管道。工程大坝采用粘土心墙风化料坝，坝顶宽5米，坝轴线长136米，最大坝高49.8米；溢洪道布置于大坝左岸，为河岸开敞式，全长197米；导流输水隧洞布置于右岸，全长339米。
该工程已列入《玉溪市全域现代化水网建设规划（2020-2035年）》、《玉溪市江川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2021-2025年）》，项目取得了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溪市江川区六十亩水库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玉发改农经复〔2024〕28号），项目代码：2301-530403-04-01-246916。

六十亩水库工程位于玉溪市东风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该工程属于水利设施建设，不属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玉溪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在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所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根据《报告书》及技术评估结论，该项目建设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可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进一步优化工程选址布局。该工程位于东风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应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尽量减少工程占地和地表扰动，施工便道优先利用沿线现有道路，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切实做好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合理设置弃土场，切实做好弃土场的污染防治和水土流失工作；禁止在东风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设置施工营地、混凝土拌合站、取料场等设施。

（二）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工程初期蓄水期和运行期，下泄生态流量不得低于0.006立方米/秒，当枯水期来水小于生态水量要求时，所有来水全部作为生态水量放入下游河道中，不得拦蓄利用，以满足下游河道水生生态用水的需要；建设生态流量在线监控系统，将相关监测数据接入中控系统，加强监控和调度；开展工程生态调度和水库运行方案优化研究，制定初期蓄水期及运行期生态流量下泄及生态调度方案，并纳入工程运行调度规程。
（三）落实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依法依规做好施工期和运营期水污染防治工作，产生的施工废水、隧道涌水经收集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得外排；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定期运至九溪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制定水库清理环境保护方案，蓄水前开展库区生态环保清理；严格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要求，在确保受水区污水处理能力满足工程新增退水处理要求的前提下有序实施供水，确保“增水不增污”或“增水减污”。

（四）强化地下水保护措施。严格按照《地下水管理条例》要求，切实做好地下水的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工程建设对地下水的水量、水质、水位等造成不利影响；加强对工程周边取水点的水位、水质、水量的监测，若出现水质下降、水量减少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妥善解决，确保周边居民正常生产用水需要和用水安全。加强隧道区水文地质勘察和隧道防排水设计，隧道施工须采取超前探水、排堵结合等措施，最大限度避免出现施工涌水的情况；加强支护，做到边掘进边衬砌，保护地下水资源；废水处理设施等应当按照相关要求采取分区防渗措施，保障地下水环境安全。

（五）严格落实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工程施工和蓄水期间必须确保下游河道不断流；在鱼类繁殖期应避免高强度、大面积的涉水施工和河道开挖，减少对鱼类产卵繁殖行为的影响；严禁在施工水域进行捕鱼，一旦发现珍稀濒危及重点保护野生鱼类，应及时进行保护。   

（六）严格落实陆生生态保护措施。施工前开展工程淹没和占地范围内动植物详细调查，针对发现的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切实加强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根据其习性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施工噪声、阻隔等不利影响，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项目建设不对工程所涉及区域的生态系统和区域生态功能造成破坏；落实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保护措施，对需要保护和移栽的重点保护植物，应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并根据要求依法办理相关手续、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水库建设及运营期，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切实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采取边施工边修复，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使用原生表土和乡土植物，恢复和重建施工迹地原有植物群落，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对施工场地、开挖面、施工便道等临时用地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和生态恢复措施；弃土场应做到先挡后弃，弃土应全部运至弃土场堆存，严禁向河流倾倒；妥善保存表层土壤，施工结束后及时对弃土场、施工迹地等实施生态修复，生态修复坚持因地制宜，使用原生表土和乡土植物，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施工管理和对施工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严禁破坏植被和捕杀野生动物；强化施工生态保护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方案，严格控制工程占地和施工活动范围，采用绿色施工方法和工艺，尽量减少地表开挖和扰动，减少对植被的占用、对动物的惊扰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七）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扬尘管理，文明施工，制定并落实具体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喷淋洒水、及时清扫、土石方开挖湿法作业、防尘网抑尘、篷布遮盖运输、易产尘物料覆盖等措施，减小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工地内堆放建筑材料，应按照“粉状入仓、块状入棚”的原则；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及材料加工区地面，应采用不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进行硬化处理，防止扬尘污染。

（八）落实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清洁生产要求，强化绿色施工，优先采用清洁运输方式；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分类处置、合理利用，依法处置危险废物，加强对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土石方开挖应避开雨天。
你单位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明确机构、人员、职责、资金保障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和管理，推进绿色施工，创建绿色工程；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生态环境保护条款和责任，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和环境监测工作；制定并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生态环境跟踪监测方案，根据结果及时优化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正式投运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施工期环境监测报告和环境监理报告应作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之一。
《报告书》经批准后，如工程的规模、地点或者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报告书》情形的，应当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按规定备案。在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主动回应公众关于项目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接受社会监督。

五、玉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江川分局要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的监管。

2025年 8月 6日

抄送：玉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江川分局，云南民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智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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